
114.0704 修訂 

附件五 

基隆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 114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自評表       
學校名稱：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 

項

目 
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

配

分 

學校

自評

分數 

學校作為與 

佐證資料自評說明  

佐證資料評

核與 

優缺點說明 

評 

核 

得 

分 

一 

學校參與本處

辦理研習活動

之情形 

學校是否派員參加本處舉辦之國家防災日防災研習

活動？（5 分） 
5 5 依規定辦理   

二 
校園演練計畫

擬定 

1.是否於規定 8 月 25 日前(開學前一週)完成國家防

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計畫之擬定工作？（5分） 

2.是否以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及校園疏散避

難地圖之相關內容作為擬定校園演練計畫依據？

（7分） 

3.是否召開國家防災日研商會議討論整備演練事項

？（3分） 

15 15 

1.依規定期限內完 

  成計畫 

2.依掩護程序及避 

  難地圖演練 

3.經消防編組訓練 

  會議及教師會議 

  討論公布後實施 

  

三 

各項器材及設

施檢視整備情

形（紀錄） 

1.演練場地設施及器材是否完成檢視及固定作業？

（8分） 

2.疏散動線是否完成標示及障礙物排除？（6分） 

3.警報發布系統或設備檢整及運用狀況？是否開啟

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警報軟體（3分） 

4.各項器材及設施檢視整備情形是否紀錄備查？（3

分） 

20 20 

1.依規定辦理 

2.疏散動線，依規 

  定設立緊急逃生 

  出口指標，走廊 

  皆維持通暢 

3.防災演練當日因 

  幼兒園系統無連 

  接發布警報，改 

  由備用警鈴發布 

  



114.0704 修訂 

  警報 

4.依規定辦理 

四 

校內教職員推

演及班級示範

說明辦理情形 

1.是否針對校內教職員辦理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宣導

說明及先期推演工作？（3分） 

2.是否辦理班級示範演練事宜？（2分） 

3.是否另針對校內異動之教職員辦理地震避難掩護

演練活動之銜接教育及訓練工作？（2分） 
7 7 

1.消防編組訓練會 

  議及教師會議討 

  論公布後實施 

2.各班教師指導幼 

  兒進行防災演練 

  及逃生 

3.為新進人員辦理 

  地震避難掩護演 

  練活動事前說明 

  會及訓練 

  

五 

地震避難掩護

演練時間流程

及應作為事項

、地震避難掩

護參考程序公

告與宣導工作 

1.是否於開學後將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

作為事項、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公告於學

校及班級公布欄或網站，並加強宣導。（5分） 

2.是否有結合相關課程加強宣導地震避難掩護演練

要領與程序，讓師生熟練動作要領與程序，並公

布於學校網頁，以利學校師生及家長知悉及參考

(3分)  8 8 

1.演練時間於園務 

  會議及行事曆上  

  公告，於教師會 

  議上宣導注意事 

  項 

2.各班進行地震避 

  難掩護演練事宜 

  ，並結合學習區 

  課程加強宣導， 

  加深幼兒印象， 

  並發文至本園臉 

  書及班級臉書， 

  以利家長知悉 

  

六 
預演辦理及檢

討修正狀況 

1. 學校預演活動是否符合至少 1次之原則?（5分） 

2. 是否於預演活動後進行檢討修正?(5分) 10 10 

1.是，依計畫進行 

  預演及正式演練 

2.有進行檢討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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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正式演練成效 

1.演練流程是否順暢、師生就地避難動作要領是否

正確？（10分） 

2.是否於正式演練時進行實況錄影，並有拍照留存

？（5分） 

3.是否將演練實況照片上傳至內政部消防署消防防

災館及基隆市防災教育資訊網? （5分） 

4.是否結合社區、地方可運用的資源，並辦理相關

動態與靜態防災教育活動?(5分) 

25 20 

1. 演練流程順暢，

師生避難動作均

正確 

2. 有拍照留存，並

發文至學校臉書

及班級臉書 

3. 已上傳內政部消

防署消防防災館 

4. 無 

  

八 
正式演練成效 

加分題 

1.是否邀請當地媒體、民間團體與學生家長共同參

與？（5分） 

2.前往體驗學習與防災教育相關系列活動及展示。 

4.其他特殊優良事蹟(如依學校特性發展防災創新作

為、製作防災教材教具等)。 10 5 

1.無 

2.無 

4.113學年度本園程 

  琬筑老師及董懿 

  萱老師，於基隆 

  市防災教具比賽 

  榮獲冠軍，並受 

  邀至高雄大會師 

  活動展示教具 

  

 100

分 
90分 

 總得分： 

評核委員簽名： 

註 1：本表請各校填寫完畢後併同相關佐證資料交由教育處國教科彙整。 

註 2：灰色欄位為本府評核委員填寫，學校勿填。  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業務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
